
江苏淮安在线监测设备安装调试联网比对验收运维

产品名称 江苏淮安在线监测设备安装调试联网比对验收运
维

公司名称 盐城中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盐城市亭湖区明珠世贸商城A1幢201

联系电话  13770043234

产品详情

具体如何做好cems烟气在线监测设备运行维护？

一、运维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对自动监测设备的运行和维护，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保证自动监测设备正
常运行：

 

（一）可以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单位负责自动监测设备的运行和维护；

（二）自动监测设备的操作和运行维护应当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符合仪器设备厂商提供的运维手
册或者使用说明书；

（三）自动监测设备工作量程原则上应设定为污染物排放限值的2倍；污染物实际排放平均浓度远低于排
放限值的，经设区的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书面批准后可适当调整工作量程;

（四）自动监测设备所需的试剂、标准物质和质控样，应注明制备单位、制备日期、物质浓度和有效期
限等重要信息；标准物质和质控样浓度应为自动监测设备工作量程的40%至60%；

（五）开展自动监测设备比对监测的单位应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比对监测应符合技术规范
的要求；

（六）自动监测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因故障不能正常监测、采集、传输数据的，应于发生故障后12小时内
按照设区的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方式报告。水质自动监测设备72小时内故障无法排除，应安装使
用备用仪器。备用仪器使用时限不应超过30日，超过时限应重新验收；

（七）污染物排放期间，自动监测设备故障或停运超过24小时无法恢复的，应当采用手工监测的方式对
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测。水污染物监测频次不少于每天4次，间隔不超过6小时；大气污染物监测频次
不少于一次。监测数据应向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送，同时将原始监测报告留存备查；



（八）未经设区的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重点排污单位不得擅自停用自动监测设备及其附属设施；

（九）应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要求记录自动监测设备运行和维护信息，保证记录信息的完整、真实
；

（十）自动监测设备故障维修期间、维护保养期间、校准和校验等非正常采样监测时间段内输出的自动
监测数据应传输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平台，同时对该时段数据进行标记；

（十一）定期维护视频监控、自动监控站房、采样或监测平台等其附属设施；

（十二）化学需氧量和重金属自动监测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委托具有危险
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十三）其他技术规范和标准规定的要求。

二、【异常处理】重点排污单位受生产工况、设备故障、通信中断、停电、疫情、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
抗力因素影响导致自动监测数据异常，应及时数据标记，并上传证明材料。

三、【执法监管】设区的市生态环境执法机构应当将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和运行维护情况纳
入日常执法工作，负责依法依规调查处理涉及的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的环境违法行为。

设区的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而不给予行政处罚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
直接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生态环境监测、监控机构应当提供技术支持，配合执法工作。

四、【数据运用范围】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利用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收集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证据
。

经相对人确认，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情况下产生的自动监测数据，可作为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实施监督管理、环境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监管执法的依据。

五、【超标判定】一个自然日内，重点排污单位任一污染物的自动监测数据以有效日均值为超标判定依
据，排放标准有特殊要求的按照标准要求有效均值作为判定依据。

六、【超标响应】设区的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接到省级监控平台推送的自动监测数据超标报警信息或其
他生态环境违法线索信息，应及时组织生态环境执法、监测及监控机构人员开展现场调查，固定证据，
依法依规处理。

第六章 违法认定

七、【未按规定安装】重点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未按照规定安装水或大气污染物排放
自动监测设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
规定处罚：

（一）应安装的自动监测设备未安装，应监测的指标未监测的；

（二）未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

（三）安装的自动监测设备不符合国家相关环境监测、计量认证规定的。

八、【未按规定联网】重点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水或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未
按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或者《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处罚：

（一）应联网的自动监测设备未联网，应传输的监测指标未传输的；

（二）未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联网自动监测设备的。

九、【不正常运行】重点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未保证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处罚：

（一）自动监测设备超过规定期限未组织验收或验收不通过的；

（二）自动监测设备所需的试剂、标准物质和质控样，未标注制备单位、制备日期、物质浓度和有效期
限等重要信息，标注信息不属实或者超过有效期限使用的。

（三）自动监测设备未按要求开展比对监测，或比对监测结果不合格的；

（四）自动监测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因故障不能正常监测、采集、传输数据，超过12小时未向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报告，或者超过72小时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且未安装使用备用仪器的；

（五）污染物排放期间，自动监测设备故障或停运超过24小时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未采取手工监测的方
式对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测，或者监测频次不满足规定的；

（六）未经设区的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停用自动监测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尚不构成篡改、伪造
自动监测数据的；

（七）一个自然月内，单台（套）烟气自动监测设备标记为“设备维护”的时段，累计超过30小时；单
台（套）水质自动监测设备标记为“设备维护”的时段，累计超过60小时的；

（八）自动监测数据的采集和传输不符合数据传输标准，或者自动监测设备现场监测数据与传输至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监控平台的自动监测数据不一致，数据偏差大于1%的；

（九）自动监测设备经计量行政部门依法设置或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或校准，连续两次均不合格的
、不合格拒不整改或在规定期限内未申请第二次检定或校准的；

（十）一个自然月内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低于90%的；

（十一）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执法检查过程中，自动监测设备通入标准物质或质控样，监测结果不符合
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的；

（十二）其他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的情形。

十、【逃避监管】重点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或大气污染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处罚：

（一）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的；

（二）未按照标记规则虚假标记或者标记状态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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